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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01 证券简称：常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4
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现金管理种类：通知存款

现金管理赎回金额：2,000.00万元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募

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3,000.00万元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的投资产品，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前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

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现金管理的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的投资产品，但由于金

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依旧存在该项投资受到市场风险、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不可抗力

风险等风险因素影响的可能。

一、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概述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合理利

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为公司及股东获

取更多的回报。

（二）现金管理金额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金额为人民币2,000.00万元。

公司目前已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总额度。

（三）现金管理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四）现金管理方式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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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现金管理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涉及结构化安排。

（五）现金管理期限

公司本次到期赎回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理财期限为 2026年 2月 14日至

2026年2月28日，不超过12个月。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8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3,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的投资产品，使用

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前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的存款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并授权公司财务总监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及募集资金

的使用情况调整协定存款的余额，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详情见公

司于2025年8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64）。

三、现金管理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建设，亦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的正常使

用。公司购买的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通过上述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获取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相关规定，结合所购买理财产品

的性质，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03223 证券简称：恒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5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6/1/21
2026年2月5日~2027年2月4日

8,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0万股

0%
0万元

0元/股~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6年1月20日、2026年2月5日召开了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注

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

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4.50元/股，回购数量不低于551.73万股（含）且不超过689.65万股（含），具体

回购数量及金额以回购结束时实际交易情况为准（回购数量根据回购资金总额及回购价格上限测

算）。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即自 2026年 2月 5日至

2027年2月4日。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6年 1月 21日和 2026年 2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
004）和《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6-
01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6年 2月末，公司尚未开始股份回购。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回

购，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03305 证券简称：旭升集团 公告编号：2026-010
宁波旭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暨
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基本情况

2025年12月22日，宁波旭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徐旭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工控集团”）、广州工控汽车零部

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控汽车零部件集团”）签署《关于宁波旭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收

购协议》，徐旭东先生拟向广州工控集团转让其持有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旭晟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旭晟控股”）51%股权，陈兴方女士拟向广州工控集团、工控汽车零部件集团分别转让其持有的旭

晟控股16%股权、33%股权。同日，工控汽车零部件集团、香港旭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日实

业”）、徐旭东签署《广州工控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与香港旭日实业有限公司、徐旭东关于宁波旭

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旭日实业和徐旭东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28,900,000股无限售

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006%）、28,9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006%）通过协议

转让的方式一次性转让予工控汽车零部件集团。

本次权益变动后，广州工控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上市公司312,566,935股股份，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7.0455%。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徐旭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249,820,136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1.6162%。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将由

徐旭东变更为广州工控集团，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由徐旭东先生变更为广州市人民政府。

本次交易已取得广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同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权益变动

涉及的关于经营者集中事宜不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决定。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3日、2025年12月24日及2026年2月7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宁波旭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控制权收购协议＞＜股份转让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95）、《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徐旭东、陈兴方、香港旭日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旭晟控股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工控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宁波旭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广州市国资委批复暨

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08）、《宁波旭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经

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9）。

二、本次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广州工控集团通知，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资产评估结果已完成备案程序。

三、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意见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相关审批程序能否通过及通过时间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

关注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旭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03979 证券简称：金诚信 公告编号：2026-017
转债代码：113615 转债简称：金诚转债

转债代码：113699 转债简称：金25转债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驻塞尔维亚共和国子公司金诚信塞尔维亚矿山建设有限公司

（JCHX Kinsey Mining Construction DOO Bor）（简称“金诚信塞尔维亚”）与业主方就塞尔维亚 JM矿、ZB
金矿矿山井巷工程（第二标段）签署补充协议，增加合同金额约人民币211,066,981元，并于近日取得

经双方签字盖章的合同文件，主要情况如下：

一、合同主要情况

金诚信塞尔维亚前期已承接了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塞尔维亚紫金铜业有限公司

JM矿、ZB金矿矿山井巷工程（第二标段），有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主要情况详见公司分别

于2021年2月4日披露的《金诚信关于签署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2023年8月

4日披露的《金诚信关于签署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0）。

经双方友好协商，金诚信塞尔维亚与业主方根据生产计划，就施工有关事宜达成补充协议，对工

程内容、工程量等进行了补充约定，并相应调整合同工期及合同价款：

1、工期变更：原合同结束工期日为2025年12月30日，现根据工程量增加情况变更为2026年12
月30日。

2、合同金额变更：原合同补充协议不含增值税与附加税金额预计为人民币858,870,121元，现变

更为不含增值税与附加税金额预计为人民币 1,069,937,102元，新增合同金额约人民币 211,066,981
元。上述合同金额为按照目前总体施工进度计划暂定工程量进行的预计，最终结算金额以承包人实

际完成的验收合格工程量计算为准。

3、增加的工程内容：包括钢衬板预埋、短掘短支增加费用、井筒工程量增加、-500中段工程、4#胶

带斜井、-600中段胶带运输系统增加、经批准的措施工程、支护方式改变增加的锚杆、锚索、网片各部

分增加金额等。

二、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以上合同为本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的业绩将产生一定的影响，有利于

促进公司未来业务发展。

2、以上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

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

3、以上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

赖。

三、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1、合同双方履约能力良好，但由于合同期限较长，存在因双方经营状况发生变化而导致丧失履

约能力的风险；存在因双方经营状况、工程内容、资源禀赋等发生变化而导致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的风

险。

2、由于工程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政治、宗教、社区关系、环保、

行业监管政策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项目进度出现延缓、停滞等不利状

况，致使合同无法全部履行；可能因突发性公共事件对合同履行带来不利影响，包括但不限于人员流

动及物资运输困难、生产效率降低、合同无法正常履行、业主回款周期延长、客户资本投资减缓等。

3、矿山开发服务行业存在固有的高危性，在项目生产运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自然灾害、设备

故障、爆破事故等突发危险情况，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或导致项目进度出现延缓、停滞等

不利状况，致使合同无法全部履行；在未来大量现场作业活动中，一旦运用技术失当或工程组织措施

不力，造成工程质量隐患或事故，则可能对项目后续业务的开展等产生不利影响，致使合同无法全部

履行。

在此，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日

证券代码：603368 证券简称：柳药集团 公告编号：2026-008
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股份回购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7/26
2025年7月25日~2026年7月24日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080.30万股

2.72%
19,863.82万元

17.83元/股~19.0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自

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A股股份，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实施股权激励及/或员工

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

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25.7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7月26日、2025年8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5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

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1,080.30万股，已回购股份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2.72%，较上次回购进展公告披露数相比无变化，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9.07元/股、最低价为17.83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9,863.82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03836 证券简称：海程邦达 公告编号：2026-015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18
2025年4月17日~2026年4月16日

4,000万元~8,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98.33万股

1.94%
5,483.61万元

13.11元/股~15.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及银行股票回购贷款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

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4,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7.0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方案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自2025年6月25日起，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

币17.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6.85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

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2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

回购股份 3,983,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94%，购买的最高价为 15.00元/股、最低价为 13.11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54,836,119.44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88616 证券简称：西力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4
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股东虞建平先生作为公司特定股东，持有公

司股份2,1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2%，持有的公司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以及公
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得，已于2022年3月18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2025年11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了《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
036），虞建平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1,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0.84%。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将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 2026年 2月 28日收到《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结果的告知函》，虞建平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
（包括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减持股份11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67%，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
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虞建平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特定股东
2,160,000股

1.20%
IPO前取得以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2,16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虞建平

2025年11月7日

1,100,000股

2025年12月1日～2026年2月28日

集中竞价减持，1,100,000股

13.06～13.85元/股
15,097,600元

已完成

0.61%
不超过：0.84%
1,060,000股

0.59%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88099 证券简称：晶晨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8
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11，由董事长暨实控人提议

2025年4月10日~2026年4月9日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07.3489万股

0.2549%
7,993.57万元

65.82元/股~96.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
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
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1.58元/股（含），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5-026）
以及2025年4月19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
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107.348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54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96.00元/股，最低价为65.82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约为人民币7,993.57万元（不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88105 证券简称：诺唯赞 公告编号：2026-006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6/20
2025年6月19日~2026年6月18日

500万元~1,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2.77万股

0.03%
299.97万元

23.06元/股~24.3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低于

人民币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

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5-027、02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公司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127，703股，占公司总股本397,734,544股的比例为0.0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4.36元/股，最低

价为23.0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99,704.2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

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88132 证券简称：邦彦技术 公告编号：2026-013
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5/28
2025年5月27日~2026年5月26日

3,0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707,391股

0.46%
1,328.97万元

17.39元/股~20.7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年5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具

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2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74,103股，占公司总股本152,225,204
股的比例为0.11%，购买的最高价为18.98元/股、最低价为18.77元/股，支付的金额为329.02万元。

截至 2026年 2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707,391股，占公司总股本 152,225,204股的比例为

0.46%，购买的最高价为20.70元/股、最低价为17.39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328.97万元。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88137 证券简称：近岸蛋白 公告编号：2026-005
苏州近岸蛋白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9/28
2024年10月15日~2026年4月13日

1,000万元~2,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0万股
0%

0万元
0元/股~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9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并于2024年10月15日召开2024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稳定股价措施暨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

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将用于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回购价格不超过30.68元/
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8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近岸蛋白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稳定股价措施暨以

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

公司于2025年10月1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股份回购

期限的议案》，同意公司原回购实施期限延长6个月，延期至2026年4月13日止，除回购实施期限延

长外，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4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近岸蛋白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长股份回购实施

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暂未开展股票回购，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本次回购计

划。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近岸蛋白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03-03

证券代码：688189 证券简称：南新制药 公告编号：2026-012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30
2025/4/28~2026/4/27
1,000万元~2,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118,214股
0.77%

17,918,614.54元
7.02元/股~8.9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53元/
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于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公司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2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208,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274,400,000股的比例为0.0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8.59元/股，最低价为8.52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80,585.4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 2,118,214股，占公司总股本 274,400,000股的比例为 0.7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8.92元/股，最低

价为7.0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918,614.5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88612 证券简称：威迈斯 公告编号：2026-009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12/24
2026年1月8日~2027年1月7日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1.91万股

0.0761%
1,040.71万元

29.95元/股~33.2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23日、2026年1

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公司本次回购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所回购的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以及用于减少

注册资本；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6-00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19,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76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3.20元/股，最低价为29.95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40.71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安排。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26-013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产品中选集采药品协议期满品种接续采购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6年2月9日，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与了国家组织集采第1-8批协议期满品种接续采购的申报，根据国家组织集采药品协议期满品种接续采购办公室（以下简称“接续采购

办公室”）于2026年2月27日发布的《关于公布国家组织集采药品协议期满品种接续采购（LC-YPJX-2026-1）中选结果的通知》，公司依折麦布片、头孢克肟片、头孢丙烯片、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奥美拉唑肠
溶片及蒙脱石散中选本次接续采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选产品基本情况

中选产品

依折麦布片

头孢克肟片

头孢丙烯片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

奥美拉唑肠溶片

蒙脱石散

适应症

治疗原发性高胆固醇血症、纯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纯合子谷甾醇血症（或植物甾醇血症）

对头孢克肟敏感的链球菌属（肠球菌除外），肺炎球菌、淋球菌、卡他布兰汉球菌、大肠杆菌、克雷伯杆菌属、沙雷菌属、
变形杆菌属及流感杆菌等引起的细菌感染性疾病

用于敏感菌所致的下列轻、中度感染。上呼吸道感染化脓性链球菌性咽炎/扁桃体炎

用于治疗原发性高血压。该固定剂量复方用于治疗单用厄贝沙坦或氢氯噻嗪不能有效控制血压的患者

适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应激性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和卓-艾综合征(胃泌素瘤)
用于成人及儿童急、慢性腹泻

规格

10mg
0.1g（按C16H15N5O7S2计）

0.25g（按C18H19N3O5S计）

厄贝沙坦150mg/氢氯噻嗪12.5mg
20mg

每袋含蒙脱石3g

包装方式

铝塑包装

铝箔泡罩包装或铝塑泡罩包装

铝塑泡罩包装或PVC硬片,铝箔泡罩包装

铝塑泡罩包装

PVC硬片,铝箔泡罩包装

聚酯/铝/聚乙烯药用复合膜袋包装或铝塑复合膜
包装

注：本次接续采购暂未公示中选价格、中选数量及供应区域，最终中选价格、中选数量及供应区域以接续采购办公室发布的最终数据为准。根据相关规则，本次中选产品的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执行之日
起至2028年12月31日。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中选产品品种2024度合计销售收入约为4.93亿元，占公司2024年度营业收入比例约为28%；2025年前三季度合计销售收入约为4.18亿元（未经审计），占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未经审计）

比例约为33%。
本次接续采购由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成采购联盟，委托江苏省、河南省和广东省牵头，对原国家组织集采1-8批协议期满的品种，开展全国统一接续采购工作。采购周期中，

医疗机构将优先使用本次接续采购中选药品，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量。若公司后续签订采购合同并实施后，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相关产品的销售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促进公司制剂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提
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对公司未来经营具有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中选产品相关采购协议尚未签订，医药产品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会受到市场环境、渠道拓展等多重因素影响，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日


